
关于《丰顺县推广绿色生态住宅实施方案
（试行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背景

为贯彻落实《住宅项目规范》（GB55038-2025）及《中

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，大力推进

“好房子”建设，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

求，结合我县绿色生态住宅规划建设中碰到问题，需对绿色

生态住宅建设管控要求等进行制定。

丰顺县人民政府积极探索绿色生态住宅相关实施方案，

实施正面激励工作举措，对符合绿色生态住宅建设标准的住

宅建设，在容积率和产权面积计算规则、建筑间距、建筑密

度、建筑绿化等方面提出支持政策，探索推进绿色生态住宅

项目建设。

二、制定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；

2.《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；

3.《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》；

4.《广东省绿色建筑条例》；

5.《广东省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实施方案（2021-2023）》

（粤建科〔2021〕166 号）；

6.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扩大内需战

略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粤府办〔2023〕14号）；

7.《住宅项目规范》（GB55038-2025）；



8.《民用建筑通用规范》（GB 55031-2022）

9.《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》（GB 50352-2019）；

10.《城市森林花园住宅设计标准》（T/CECS855-2021）；

11.《广东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(DBJ/T 15-83-2017)；

12.《梅州市区建设用地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（第三次修

订版）。

三、起草过程

2026 年 3 月中旬，县自然资源局牵头开展我县绿色生态

住宅政策评估，围绕我县绿色生态住宅项目规划设计中碰到

问题进行深入研究，借鉴其他城市先进经验，组织对《丰顺

县推广绿色生态住宅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进行制定。

2026 年 4 月中旬，完成《丰顺县推广绿色生态住宅实施

方案（试行）》初稿，并于 2026 年 4 月 24日，发函至各镇

（场）人民政府和各县直相关部门征询意见，其中，住建局

有修改意见，已经采纳修改，其余单位均反馈无意见。

2026 年 4 月 24 日到 5 月 8 日通过网站公开征求公众意

见，截至 5 月 8 日，无收到反馈意见。

2026年 5月 9日经局法制机构合法性审核和局领导班子

集体审议后，形成了送审稿报送县司法部门进行合法性审查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文件包含七方面内容，具体为：

（一）目的意义。阐述绿色生态住宅的概念，开展绿色

生态住宅的目的，明确绿色生态住宅建设对城市建设、改善

人居环境、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。



（二）总体要求。明确绿色生态住宅设计的基本规定和

原则。

（三）建设形式。明确绿色生态住宅项目户属空中花

园及空中园林街巷的建筑形式。

（四）适用范围。明确绿色生态住宅实施方案的适用范

围。

（五）支持政策。绿色生态住宅建筑能够创造更多的绿

色空间，属绿色建筑的范畴，对符合绿色生态住宅建设标准

的住宅建设，在容积率和产权面积计算规则、建筑间距、建

筑密度、建筑绿化及飘窗设置等方面提出支持政策内容。

1.建筑采用户属空中花园建筑形式，进深尺寸应在

2.4 米至 6 米之间（含本数）,高度不应低于 2 个自

然层高，绿化部分面积不应小于空中花园水平投影

面积的 35%,覆土厚度不小于 0.5 米；

2.建筑采用空中园林街巷建筑形式，应设有连接一

定数量住户、供业主共享的开敞式公共休闲绿化平台，

平台的水平投影面积不得大于所在自然层计容建筑面积

的 30%，高度不应低于 2 个自然层高，开敞面无围护墙

但应有围护设施，沿开敞面应做绿化；

3.在空中绿地面积方面，绿色生态住宅的空中绿

地面积的 20%可折算计入绿地率，但不得超出项目总

绿地面积的 20%；

4.在建筑之间的日照间距方面，应符合现行相关标

准的有关规定。当绿色生态住宅为遮挡物时，日照计算



的遮挡面应为户属空中花园和空中园林街巷的最外边缘；

当绿色生态住宅为被遮挡建筑时，日照计算的被遮挡面

（计算基准面）可按去除户属空中花园和空中园林

街巷的建筑主体（或阳台）外边缘。

5.在飘窗设置方面： 飘窗进深不超过 0.8 米，取消 2/3

开窗比例限制，允许落地，净高小于 2.2 米，不计入容积率。

（六）保障措施。明确了县自然资源局、县住房和城

乡建设局等部门在项目设计、项目验收、批后监管中相关政

府部门的职责以及建设单位、物业、业主等部门（企业、住

户）在其批后监管中应履行的职责。

（七）附则。明确政策解释说明部门和施行有效期等内

容。

五、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

（一）行政系统内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说明

2026 年 4 月 24 日，丰顺县自然资源局向各镇（场）人

民政府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县消防大队等 30 个县府直

属部门发出征求意见函，其中，住建局有修改意见，已经采

纳修改，其余单位均反馈无意见。

（二）公开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说明

2026 年 4 月 24 日在丰顺县政府网发布征求社会公众意

见的公告，截至意见征集日 2026 年 5 月 8 日，未收到社会

公众的反馈意见。

（四）公平竞争审查情况说明

经审查，实施方案的制定未违反公平竞争相关规定。



丰顺县自然资源局

2026 年 5 月 8 日


